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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收废品的总是那一个人，外面收废品
的却不能进小区门，小区内废品价格低于市场
价，这样的怪事在业主看来，已是司空见惯。
小区内收废品也在搞“垄断”，是因为向物业
缴纳了承包的费用，物业称其为“管理费”，
并算作“经营性收入”。然而，这种收入既不
应归物业，也不应归业主，它的收取无任何依
据，且违法。

进小区收废品需交“承包费”，废品价格

低于市场价

“纸箱 1 毛 5 ，废铁 3 毛，我收拾了一
堆废品，总共才卖了两三块钱。我去小区外
面问，纸箱每斤能卖到 3 毛，废铁可以卖到 8
毛。”潍坊市民谭女士所居住的小区里有一
个 固 定 收 废 品 的
人，前几日谭女士
收拾屋子，整理出
一些废弃的纸箱和
铁罐，明知道小区
里这个收废品的价
格低于市场价将近
一倍，却也无可奈
何：“外边收废品
的进不来，东西太多拎出去卖也不现实。”
在谭女士看来，价格之所以压到这么低，是
因为收废品的人要交给物业一定的承包费
用。

“两个区一年就要交 18000 元，向小区缴
费，已成为业界的规则。”张师傅是济南市领
秀城 B 区和 D 区废品回收业务的承包者，因
为缴纳了费用，张师傅长年在 B 区和 D 区坐
等生意上门，不需要再跑来跑去。“领秀城的
其他区也有固定的承包人，我们收废品的有收
废品的规矩，各自在各自承包的小区做生意，
从不抢别人的饭碗。”

报纸每斤 0 . 4 元，书本纸和纸箱每斤 0 . 2
元， 600 毫升的酒瓶每个 0 . 1 元，易拉罐每

个 0 . 05 元……张师傅向记者透露，济南市二
环南路往南的小区，价格都是一致的，跟管理
费没有关系。而 10 月 18 日最新市场价显示，
报纸和书本纸每斤可以卖到 0 . 6 元，对此，
张师傅表示：“价格收得低是因为市场行情不
好，我们交费只是为了能有一个固定的地
方。”

但业主却不这样认为。“收废品的人跟物
业签合同，每年向物业交一笔钱，不让其他收
废品的进入小区，以达到垄断的目的，早就成
了公开的秘密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家住领
秀城 E 区的赵女士说，“有了垄断地位，那
价格自然就压低了。”

10 月 16 日，记者以“承包废品收购业
务”的名义暗访了济南市的几个小区，发现无

一例外，每个小区的废品回收业务都已被专人
承包。在开元山庄小区门口，一个穿制服的工
作人员说，这个小区的业务从刚建成那年就已
经承包出去了，十几年来一直是同一个人。

“本人想承包小区收废品这一块，有需
要的物业请联系，本人长年在济南不回家，
可以很好地为小区服务，减轻物业负担。”
记者在赶集网、 58 同城等网站搜索时，也
发现有不少人发帖，希望承包小区废品回收
业务。

“承包费”成“物业管理费”算作经营性收入

记者采访的部分业主表示，虽然小区内搞
废品回收“垄断”是人尽皆知的事，但是未曾

考虑过这笔费用应归谁所有的问题。“大家都
知道这个费用是交给物业的，但是没有想过去
质疑物业拿它作了何用，”赵女士说，“物业
也没有进行任何公示。”

而在小区物业看来，收取这部分费用是合
情合理的。济南市某小区的物业经理告诉记
者，该费用叫做“管理费”，物业为小区指定
一个收废品人员，是出于安全因素考虑。指定
的人员与物业签署协议，并在派出所进行备案
登记，相比外边的人员来说，更加便于管理。
同时，“管理费”作为物业公司多种经营性收
入，具体价格由物业与收废品人员双方协商制
定，主要用于小区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弥补物业
费不足，物业的收入与花费每一期都对业主进
行公示。

记者采访该物业经理得知，如果业主与物
业指定的废品回收人员谈不拢价格，业主是可
以从外面找人进小区收购的，并不是说物业指
定了这个人，业主就必须卖给他。“外面人进
不去是他们收废品行业的潜规则，跟物业没有
关系。”该经理称。但业主们却表示，带外面
的人进来收废品，会被门卫阻拦。

废品承包也需要找关系、走后门。“承包
新建小区比承包老式小区利润要高，但是如果
没有关系，物业也不会随便把这块‘肥肉’给
你。”一位长年在街头巷尾收废品的“散户”
无奈地称。

律师看法：“承包费”收取涉嫌违法

既然收废品进小区要交“承包费”已成为
公开的秘密，那么物业有没有权利将这笔费用
据为己有呢？在山东统河律师事务所肖广盟律
师看来，不管是归物业所有，还是归业主所
有，这笔费用的收取都是没有依据并且违法
的。

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规定，禁止具
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限定
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
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肖律师表示，物业公司
滥用市场地位限定了业主只能与其指定的收废
品人员进行交易，属于垄断行为。

同时，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
一款、第二十二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
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商品，否则要追

究相应的责任，包
括罚款、没收甚至
追究刑事责任。肖
律师告诉记者：
“收废品人员利用
商业贿赂获得专营
权妨碍了其他收废
品人员的利益，属
于不正当竞争，应

该按上面的规定处罚。”
“反过来想，物业指定的人就一定安全

吗？公安备案、安全与收费没有必然关系。”
肖律师说，“如果单纯为了业主安全考虑，物
业完全可以根据物业合同进行相应的监控配置
和巡视，比如在其他收废品人员进入时，要求
其留下身份证件或交押金。这些都保障了业主
的安全，又不限制其他收废品人员的权利，也
不影响业主卖废品的收益。”

在肖律师看来，物业公司说该费用属于经
营性收入是错误的，物业收什么费用都是根据
物价部门的规定。收取承包费属于乱收费行
为，业主完全可以向物价部门反映处理。

见习记者 鞠杰

一张是 62 年前县政府颁发的房
产证，一张是 21 年前国土局制作的
土地登记卡，当两份证件共同指向一
块宅基地时，法律效力孰高孰低？近
日，临沂的费女士就碰上了这等麻烦
事。她的父亲曾是临沂费县一位农
民， 40 多年前逃荒到黑龙江的农村
定居。如今，费女士和母亲想落叶归
根，却意外发现她家的宅基地已被人
占去。

“听长辈讲，村里的老房子还
是爷爷那一辈盖的。到 1960 年时，
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爷爷和父亲逃
荒去了东北，房子委托村里一户亲
戚照看。之后，他们就在东北定居
下来。”费女士告诉记者，她从小
就在黑龙江的农村长大，爷爷和父
亲相继离世后，因为母亲身体不
好，耐不住东北的严寒，这才想回
村养老。

拿定主意后，费女士专程回了趟
老家，却发现老房子已成废墟，要住
人必须得重建。“有几户村民在建房
时，占了我家的地，但对方均表示可
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只有一户刘姓
的村民不愿让出来，并声称这块宅基
地早在 1 9 9 2 年就已登记到其名
下。”

纠纷由此产生。刘家主张权利的
依据是县国土局于 1992 年 11 月颁发
的土地登记卡，上面记载着宅基地的
使用者、面积和土地证号。但这张登
记卡上仅有经办人、审核人的签章，
并无县国土局的公章。

相比之下，费女士出示的证据更
为古老——— 一张 1951 年的老房契。
“这是我在县档案馆查到的，因为年
代太过久远，也拿不准它的法律效
力。”记者看到，这张名为“山东省
土地房产所有证”的老房契上，详细
记录了土地和房屋的户主、坐落和长
宽尺度，并盖有县政府的公章，登记
时间为 1951 年 11 月。

一家主张土地权属，一家想要
落叶归根，这可愁坏了村里的王书
记。“这事儿前后调解了不下十
次，国土局的工作人员也很为难，两份都是正规证件，很
难断定法律效力大小。”王书记告诉记者，该村土地登记
卡是 1992 年由县国土局统一做的。“有登记卡才能申领集
体土地使用权证。但因历史原因，村里不少人没领到土地
证。”

“虽然费女士有 1951 年的房契为证，但是到 1956 年，农
村土地所有制形式已从私有制变为集体土地所有制，宅基地权
属已改变。”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的杨海涛律师说，“到上世
纪 90 年代，国家对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时，费女士并未主张权
利，宅基地的使用权已灭失，加之地上房屋已成废墟，费女士
对房屋也失去所有权。”

省国土资源厅地籍处的陈春德调研员告诉记者，即使土地
登记卡是假的，费女士也很难主张宅基地使用权。“她的户口
都在东北，宅基地属村集体所有，集体组织以外的成员无权申
请。当然，也不排除工作人员在登记宅基地时存在疏漏，但若
对此提起行政诉讼，从 1992 年起算已过了最长 20 年的起诉期
限。”

虽然 1951 年的老房契确认无效，但费女士的困惑并未消
除。“如果老房子没塌，房屋所有权归我，宅基地使用权归对
方，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据陈春德介绍，之前我省也曾发生过类似事件，但多由基
层调解处理。一般双方先将宅基地、房屋作价，再由一方购
买。 见习记者 范晓

废品回收“垄断”，物业收取“承包费”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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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卡点 290 个，退卡点 1 个，想退张余
额超过 10 元的卡，大老远跑来，却被告知要
提供购卡充值发票，工本费还不退……在中国
石化加油卡长宁路退卡点，消费者发起牢骚。

如今消费者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预付费
卡，原本为了方便生活，但一些国有企业发
卡却造成种种麻烦：工本费不退、退余额繁
琐……一张普通的 IC 卡成了一些单位工作
作风的镜子。

发卡点 290 个，退卡点 1 个

提起“退卡难”，上海的王先生第一反应就
是中国石化加油卡，相比全市 290 个充值和发
卡中心，办理 10 元以上余额的退卡点仅有一
家。“关键是烦，必须要出示购卡和充值发票。”

王先生手头的几张加油卡都是朋友送
的，都是不记名卡，并没有发票，“感觉是
发卡单位故意设置的一个障碍。”

不记名卡不挂失、不退工本费、余额用不
尽……不少
消费者还向
记者反映这
张加油卡带
来的其他烦
恼。记者来到
上海市中心
一个加油站

的发卡点，在一份加油卡办卡协议上，上述这
些“麻烦之处”几乎都以条款形式赫然在列。

“我始终搞不明白，为何 10 元工本费不
退，我手头有 10 来张这卡，都是浪费。”加
油站一位司机对记者说。

消费者们还发现，加油卡在用完前会自
动剩下小额余额。石化方面解释：根据国家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有关加油机计量器具规范
要求，加油机生产厂商为防止加油机在加油
时过冲造成的计量误差，在生产加油机时采
取了保护性设计，限定了 0 . 1 升的预留金
额。相关误差符合国家加油机误差标准。这
笔小额余额可以办理退款。

“为什么保护设备却要麻烦我们，只有
能透支的消费卡，从没碰到过用不完的消费
卡，要么为了几毛钱跑一次办退款，要么就
眼睁睁看着这些零头浪费。”正在加油站为
私家车加油的刘小姐说。

只顾利益罔顾服务 “霸王条款”攫取

“超额利润”

事实上，这类并不方便的消费卡不止一
例，不少还是国有企业所发，与民生紧密关联。

北京的公交“一卡通”就是一个典型。
记者在北京市政一卡通官网上看到，北京共
有 2000 多个一卡通业务办理点，但是受理退
卡业务的却只有 40 多个，其中能办理坏卡退

卡业务的网点只有 20 几个。而据媒体报道，
一卡通坏卡办理退卡、退资业务需要在 7 个
工作日后到同一地点才能取，以致于形成了
专业的坏卡退卡“黄牛”。

记者采访发现，这些“不方便”所带来
的经济效益惊人。以中石化加油卡为例，虽
然中石化未公开卡片销量信息，但一位业内
人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大城市 300-
400 个加油站，平均一个点一天退 5 张卡，
这笔工本费一年就有 700 万元左右，“还不
算上很多人因麻烦而不退的余额。”

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薛自
说，收取工本费和设置退额门槛阻碍了卡片回
收，因此发卡单位还会不断制作发放 IC 卡，
考虑到一张 IC 卡制作、发放成本只有几毛钱
到 1 元多，利用差价盈利的行为得以持续。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汤啸天说，发卡企业
还获得了通过对预付资金的控制，获得大量
属于消费者的沉淀资金，起到了现金流的作
用并获得利息，理应对公众的退卡等提供更
为便利的服务。

上海市消保委点评指出，预付卡工本费
不得退还的做法属于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权
的不合理做法。预付卡作为经营者提供服务
的工具，卡的成本理应由经营者承担。

卡片折射作风 便民卡不能“卡”住民生

业内人士指出，这种不合理做法就如同
“霸王条款”，特别是在电信、供电、供气、供水
等垄断性行业更是重灾区。企业利用自己的垄
断地位，强迫消费者接受不合理的条款，而消
费者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只能被动接受这些
“霸王条款”，很难与制定者抗衡。

记者体验了一些商业机构发放的预付消
费卡，不少为了争夺客户，费尽心机提升服
务质量。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一些卡片不
仅办退容易，优惠打折力度还很大。反观竞
争性不强、国有企业掌控的领域，依然是一
片“不愁卖”的作风。

专家指出，繁琐复杂、令人生畏的退卡
规则看似是技术上的“小问题”，背后却折
射出这些单位多思管理者利益、少想办事者
便利的工作作风。

“目前都在谈政府职能转变，这股清风
也应该刮向这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经营公
用事业的国有企业，毕竟提供的都是公共服
务。”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吴志
华指出，办证也好，退卡也罢，管理者必须
摒弃惯性思维，把方便老百姓放在首位。

汤啸天说，“群众跑腿”的事不能光由政府
部门说了算，公众参与规则制定和修改是不可
缺少的。如果在制定规则时都有公众参与，相
关信息都是公开的，“退卡”就不会成为那么大
的难题。 新华社记者 周蕊 潘旭

发卡点 290 个，退卡点 1 个

便民卡为何卡住民生？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记者 樊曦 高敬) 记者从
中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国基层工会组
织总数已经达到 275 . 3 万个，工会会员总数达 2 . 8 亿人。

从工会十五大召开至今五年来，全国基层工会组织数和
会员数显著增长。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国基层工会组织总数已
达 275 . 3 万个，覆盖基层单位 637 . 8 万家；工会会员总数达
2 . 8 亿人，其中农民工会员总数接近 1 . 1 亿人，职工入会率达
81 . 1%。与五年前相比，平均每年净增会员 1448 . 5 万人。

同时，全国各级工会还根据所处地区、所在行业的特
点，不断创新基层工会组织形式。各级工会积极推动乡镇
(街道)工会——— 村(居)工会——— 企业工会“小三级”组织网
络建设，并大力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涌
现出市场工会、项目工会、楼宇工会、农业产业链工会等新

的基层工会组织形式，基层工会组织体系更加完善。
截至 2012 年底，全国共建立乡镇(街道)工会 4 万余

家，基层工会联合会 12 . 1 万个，覆盖小微企业 287 . 2 万
个，选聘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3 万人。世界 500 强在华企业建
会率达到 91 . 9% 。

五年来，基层工会女职工组织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截至
2013 年 6 月，全国女职工组织数达 254 . 1 万个，工会女会
员达到 1 . 06 亿人。

据全国总工会介绍，五年来，各级工会认真研究职工队伍
结构、分布和就业特点，加强分类指导，重点做好非公有制企
业、在华外资企业和小微企业工会组建工作，大力发展服务业
职工、农民工、劳务派遣工等群体入会，会员数大幅增长，基层
组织覆盖面不断扩宽，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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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综合审判庭的法官们到当地同济中学，为两千多名中学生举行了一场法制
教育报告会。通过深入剖析本院审结的未成年抢劫、故意伤害、弑亲等 10 多个涉未成年犯罪典型案例，教育学生们
充分认识违法犯罪给社会、家庭和个人造成的危害，劝诫同学们自觉远离色情暴力、远离违法犯罪，争做学法、懂
法、守法、护法的合格青少年。 郑春笋 许本海 刘晓 摄

 

日前，一位清华大学教授建议
称，北京虽然是全国人民的，但外
来人口想要“进京落户”，可以先
考试，把文化程度、法律知识、工
作能力等统统测一遍，合格了才能
获得“北京户口”。此言一出，网
络热议不断，“北京户口”再次成
为舆论焦点。

对于“落户考试”建议，网民
更多以戏谑的口吻进行评论：有网
民抨击该教授的“落户北京应考
试”雷人，其根本还是一种歧视言
论；也有网民戏称，为了体现公平
原则，北京户口也应考，考不过要
“退”户口，腾出地方给“高素
质”的人；更有网民杜撰了“北京
落户考试”试卷，并呼吁教授给划
一下重点。

不难看出，网民的戏谑仅仅是
一种对现实情况的无奈调侃。近年
来，“北京户口”问题几乎每隔一
段时间就会成为社会热点，引发公
众讨论。其实，以“分数”或“成
绩”作为入户条件并非首创，国内
部分户口紧俏的一二线城市也不同
程度地存在以“评分”作为落户标
准的规定。相对来说，“考试入
户”是现阶段看似较为公平的办
法，但究其建议中涉及的考试内容
来看，确也有排他性，农民工等困
难群体在争取户口的过程中，仍然
处于不利地位。

笔者认为，“北京户口考试
论”被广泛关注，不仅表明公众
对附加在一纸户口上的诸多“特
权”感到无奈，更表明整个社会
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期待。当
然，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长期
过程，将诸多“特权”与户口剥
离不能一蹴而就，因改得太快、
太狠而产生新问题得不偿失，但
改革不能因此而放缓或停滞，需
要政府和民间的智慧共同研究，
制定出能让更多人享受到优质公
共资源的政策措施。

可喜的是，一些地方目前已
开始采取一系列“淡化户籍、推
动公共服务普及”的措施，取得
了不错的社会反响。然而，面对
公众对医疗、教育、社保等基本

公共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政府是否应该考虑将改革步
子迈得更大一些，将这些基本公共服务普及到更大的范
围，这不仅是政府对公民的责任，也是对其改革决心和
执政能力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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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10 月 21 日电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3
年 10 月 21 日 16 时发布公告，该院定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 10 时在第二十二审判庭公开宣判上诉人薄熙来受贿、
贪污、滥用职权一案。

山东高院公告

薄熙来案二审宣判时间

我国基层工会已超过 275 万个


